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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协议收购广西岑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8.32%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
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
们对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协议收购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投集团”）持有广
西岑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岑罗公司”）8.32%股权。根据中联资产

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广西岑罗高速公
路有限责任公司 8.32%股权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7]第 2053号），
以 2017 年 7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岑罗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价值）的
评估值为 109,765.81 万元，此次交易的岑罗公司 8.32%股权的价格定为 9,132.52
万元。 

2、鉴于交投集团是自治区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五洲交通为交投集团
的实际控制企业，此次交易根据自治区国资委《关于调整出资企业部分国有资产交
易等审批管理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桂国资发〔2017〕30 号）、《关于调整出资企
业部分资产评估项目管理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桂国资发〔2017〕44 号）规定，
交投集团与五洲交通之间因实施内部重组整合进行的产权非公开协议转让事项，由

交投集团负责审核批准并进行资产评估结果备案。2017 年 8 月 22 日，经交投集团
第一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五洲交通协议收购广西岑罗高速公
路有限责任公司 8.32%股权的决议》，交投集团已同意该交易事项经济行为，并对交
易事项的资产评估结果进行备案。 

本次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临时）审
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3、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广西交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广西岑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8.32%股权评估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7]第 2053 号），以 2017 年 7 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岑
罗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价值）的评估值为 109,765.81 万元。此次交易的

岑罗公司 8.32%股权的价格定为 9,132.52 万元。 
 此次交易价格符合《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

理暂行办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评估报
告经核准或者备案后，作为确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价格的参考依据的相关规定。 

 上述关联交易中, 定价依据行业管理规定和主管部门规定制定，遵循公平合理，
体现了严谨、公平、公正的原则, 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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